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08009224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院所詢研究人員職前曾任機要人員、中央研究院（以下簡

稱中研院）助研究員、未辦理年資晉薪之國立大學教師年資

及政務人員等年資得否採計提敘等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院107年9月3日教研人字第1071900411號函及108年4月3

日教研人字第1081900185號函。

二、查教師待遇條例第21條規定：「公立學校校長、助教、稀少

性科技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機關所屬學

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立學

校教師之規定。」次查本部105年5月27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68825號函略以，茲以「提敘薪級」係以「職前工作年

資」作為採計基準，前開年資得否予以採計，須檢視是否與

現任職務具有「職務性質相近」、「職務等級相當」、「服

務成績優良」等要件。聘任人員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與公立學

校教師尚非一致，又是類人員之差勤、考核係準用公務人員

相關規定，聘任人員亦係屬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爰有

關「提敘薪級」歷來均係參酌公務人員採計年資提敘俸級相

關規定辦理。合先敘明。

三、再查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公務人員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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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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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劉芝怡
電 話：02-7736-5932



任下列年資，如與現任職務職等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

優良者，得按年核計加級至其所銓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

如尚有積餘年資，且其年終 (度) 考績 (成、核) 合於或比

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晉敘俸級之規定，得按年核計加級至

其所銓敘審定職等之年功俸最高級為止：一、經銓敘部銓敘

審定有案之年資。……（第2項）曾任政務人員……及公立

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年資，如繳有成績優良證明文件，得

比照前項規定，按年核計加級至其所銓敘審定職等之年功俸

最高級為止。……」

四、基上，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機關所屬學術

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以下簡稱聘任人員）職前曾任機要人員

（含借調擔任機要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政

務人員（含借調擔任政務人員）年資得否採計提敘一節，考

量聘任人員職前年資採計，向係參酌公務人員採計年資提敘

俸級相關規定，爰聘任人員職前曾任前開3類職務，如與現

職職務等級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採計

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或比照相當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另，

本部107年6月25日臺教人(二)字第1070089474號書函提及公

立學校教師轉任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依教師待遇條例

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規定，按年採計

渠等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職前年資，辦理

薪級核敘」部分，應予更正。

五、至聘任人員職前曾任國立大學教師未辦理年資晉薪年資一節，

參酌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7條規

定，職前年資之採認係依年終（度）考績（成、核）年度按

年採計，本項所詢年資與前開規定似有未洽。

正本：國家教育研究院
副本：部屬機構(國家教育研究院除外)、文化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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